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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车墩镇人民政府文件

车墩镇 2025年度香蒲苑动迁安置房
房款结算方案

各村（居）、相关单位：

为确保动迁安置房款结算工作公开透明、公正有序，结合

《车墩镇 2025年度香蒲苑动迁安置房分配方案》（车府〔2025〕

279号）和分房结果等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结算方案：

一、价款结算对象及房源

根据 2025年度香蒲苑安置房源分配结果，经镇政府研究讨

论，确定本次结算对象及房源为参加 2025年度香蒲苑抽签获取

动迁安置房源的 234户 234套安置房。房源分布明细见下表。

房源 合计套数
套型

中套 小中套 小套

香蒲苑 784 141 568 75

本次拟结算 234 86 82 66

剩余房源 550 55 486 9

车府〔2026〕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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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款结算范围

本次结算价款主要包括：

1.信用金；

2.留存款；

3.留存款利息；

4.安置房的单价价款；

5.楼层差价。

三、价款结算方式

（一）信用金结算方式

安置房申报时支付的 25万元/套或 15万元/套的报房信用

金，将在房款结算时进行抵扣。信用金统一不计息。

（二）留存款结算方式

已全部安置的动迁户，扣除信用金和提前领取部分后的留

存款，将在本次结清结算；尚未全部安置的动迁户，扣除信用

金和提前领取部分后的留存款，将在本次房款结算时进行抵扣，

抵扣后余款继续留存计息，也可选择不抵扣留存款，直接现金

补缴。

（三）利息结算方式

已全部安置的动迁户，扣除信用金和提前领取部分后的留

存款，按 5%年利率结算利息（不计复利），利息将在本次结清结

算；尚未全部安置的动迁户，扣除信用金和提前领取部分后的

留存款，将在本次房款结算时进行抵扣，抵扣后余款继续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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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利率计息（不计复利），暂不支付。留存款利息从动迁户搬离

房屋并完成移交手续日期起算。

（四）安置房单价价款结算方式

动迁安置房价款依据楼层和坐落位置等情况实行“一房一

价”，具体价格根据区房管局测绘的实际面积与协议面积的差值

分段计价。分为三种情况：

1.适用居民私有房屋动迁户（离婚户除外）

安置基价

（元/平方米）
分段结算标准

结算单价

（元/平方米）

5000

协议面积的 110%（含） 5000

协议面积的 110%-130%（含） 10500

协议面积的 130%以上 16000

2.适用农村集体土地动迁户（离婚户除外）

（1）适用新余区块改造项目、华阳村建设储备用地（汽车

4S）项目、北松公路拓宽项目动迁户（离婚户除外）

安置基价

（元/平方米）
分段结算标准

结算单价

（元/平方米）

3000

协议面积的 110%（含） 3000

协议面积的 110%-120%（含） 12000

协议面积的 120%以上 16000

（2）适用其他农村集体土地动迁户（离婚户除外）

安置基价 分段结算标准 结算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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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5000

协议面积的 110%（含） 5000

协议面积的 110%-120%（含） 12000

协议面积的 120%以上 16000

3.适用离婚户

安置基价

（元/平方米）
分段结算标准

结算单价

（元/平方米）

5000

按离婚户政策安置的协议面积 55

平方米或 90平方米
5000

协议面积以上部分 16000

（五）楼层差价结算方式

根据楼层高度确定基价，各楼层价格在基价上根据楼层高

低作相应增减，增减额如下：

楼高为 11层，以 6楼为基价，每高一层每平方米增加 100

元，每低一层每平方米减少 100元；顶层按每平方米下浮 2层

计算。

楼高为 14层，以 7楼为基价，每高一层每平方米增加 100

元，每低一层每平方米减少 100元；顶层按每平方米下浮 2层

计算。

楼高为 17层，以 8楼为基价，每高一层每平方米增加 100

元，每低一层每平方米减少 100元；顶层按每平方米下浮 2层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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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价款结算流程

（一）结算时间

2026年 1月 26日-2026年 1月 27日。

（二）结算地点

车墩镇松卫北路 1959号 3号楼 2楼

（三）结算方式

1.对动迁户以户为单位进行结算，为每户提供一份结算明

细；

2.结算时不直接进行现金收取，如动迁户对结算明细无异

议的，自行将应补缴房款存入指定银行，凭银行解款单由城管

办开具收据、《配套商品房供应单》；如存有异议的可以在指定

结算日当天进行现场咨询、核对后再办理解款手续。

（四）注意事项

1.动迁户结算房款时需按通知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

2.动迁户如因特殊情况无法按时结算，需提前告知所在地

村（居）委会并说明情况，逾期需自行至指定地点办理结算。

此外，逾期不作结算的房源，相应安置面积的过渡费发放至对

应批次集中办理房款结算当月为止，留存款利息结算至本次结

算活动的最后一天，且动迁户承担相应房源空置产生的物业费；

3.结算时需携带公证处出具的抽签房屋定位号文书、签约

人身份证和结算人的身份证原件、报房信用金收据及留存款凭

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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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过渡费不予发放的情形

动迁户有下列两种情形之一的，视为自主放弃本次安置：

1.动迁户根据分房原则，在房源位置、套型与本户报房意

愿匹配的前提下，仍坚持放弃本次安置资格的；

2.动迁户在收到分房书面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未在规定时

间内到达现场参加安置房分配的。

自主放弃本次安置的动迁户，将扣除本户最小应安置套型

面积对应的过渡费，且过渡费发放至对应批次集中办理房款结

算当月为止。

五、职责分工

为保障此次安置房价款结算工作顺利进行，成立结算领导

小组，明确成员单位的同时，下设工作小组，由城管办主任为

组长，各单位职责分工和人员安排具体如下：

序号 责任单位 工作职责 人员安排

1 城管办

负责统筹协调各单位工作；主持、

指挥结算活动并及时处理突发事

件；复核材料；现场解释结算政策；

现场打印收据；现场打印《配套商

品房供应单》；及时做好各项善后

工作等。

14人

2
经发中心、

财政所

负责落实结算材料审核人员、与动

迁户进行现场价款计算人员。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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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责任单位 工作职责 人员安排

3 涉及村（居）
负责前期结算政策宣传；现场复印

材料；现场人员引导；协助解释等。

固定岗位 6

人，本村居结

算时间段加

派 1人

4 综治办 负责现场秩序维护。 2人

5 派出所
负责现场秩序维护及外围治安巡

逻。
2人

6 司法所 负责现场见证及司法调解。 1个

六、工作要求

成立由镇分管领导担任组长，城管办、经发中心、财政所、

涉及村（居）、综治办、派出所、司法所的负责同志任组员的

安置房价款结算领导小组，指导安置房价款结算工作；下设工

作小组；相关村（居）建立安置房价款结算工作班子，全力协

助推进结算工作。相关职能部门和村（居）委会应加强对动迁

户的宣传引导，确保动迁户正确理解安置房屋价款结算办法，

促进结算工作的稳定有序开展。

本次结算工作相关职能部门应按结算方案，共同参与结算

现场管理工作，有效维护现场秩序，做好现场解释工作，及时

化解各种矛盾，保证结算工作顺利开展。

七、本方案由车墩镇人民政府城管办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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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松江区车墩镇人民政府

2026年 1月 22日

松江区车墩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1月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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